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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护理服务基本规范》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25年12月2日，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辽宁省市场监督局关于印发2025年辽宁省地方标准立项计划的通知》（辽市监发[2025]28号文件），批准由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沈阳市安宁医院申请的《精神科护理服务基本规范》地方标准的制定（以下简称《规范》），项目编号：2025124，于2025年12月2日正式下达编制任务，并依据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文件开始编写《规范》。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1.制定标准的必要性

1.1 加强护理质量管理
2025年全国卫生健康工作会议要求完善服务体系，推动拓展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随着精神卫生领域的不断发展，精神疾病的治疗和护理需求日益增长，对精神科护理服务的质量和专业性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过去在精神科护理方面缺乏统一、规范的服务标准，导致不同医疗机构之间的护理质量参差不齐，影响了患者的治疗效果和康复进程。因此，通过制定统一的服务标准，可以确保精神科护理服务的专业性和一致性，促进精神科整体护理服务高质量发展。

1.2 促进行业规范发展

当前我省精神卫生医疗机构护理服务存在护理服务及操作流程等不统一、质量管理缺失等问题，部分基层机构因缺乏规范指引，导致护理风险隐患（如患者自伤、冲动行为处置不当等）时有发生。标准化操作可为精神科护理服务行为提供明确的行动指南，强化精神科护理团队建设，减少护理行为的主观性和随意性，推动行业的规范化、专业化发展。

1.3 促进护理学科发展

随着社会发展和科学进步，精神科护理在专业化程度和护理理念上还面临诸多挑战和问题。制定规范有助于精神科护理工作者强化服务理念，丰富理论知识，提高护理技能，采取多学科合作，以人为本，满足精神科患者及家属越来越复杂的护理需求，更好地应对这一挑战，促进社会和谐。

1.4 保障精神障碍患者安全
精神科患者具有特殊性，他们往往需要更加细致、全面的护理服务。精神科护理服务规范既是患者安全和医疗质量的“底线要求”，也是行业专业化发展的必然路径。编写《精神科护理服务基本规范》可以规范护理的服务行为，确保患者在安全、舒适的环境中接受治疗。指导护理人员如何更好地与患者沟通、评估患者病情、制定个性化的护理计划等，从而提高护理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确保患者得到安全、有效的护理服务，降低医疗风险和纠纷的发生，同时维护社会治安和稳定，提高人民的幸福感。

2.制定标准的意义

2.1 规范精神科护理服务行为：明确精神科护理服务的基本内容、流程和质量要求，为精神科护理服务提供统一的服务指南，规范护理人员的服务行为，减少服务随意性，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

2.2 有利于保障精神障碍患者合法权益：标准将明确精神科护理服务的内容、流程和质量要求，通过规范护理服务，保障患者获得安全、有效、人性化的护理服务。维护其人格尊严和合法权益，降低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

2.3 有利于促进精神科护理学科发展：推动精神科护理服务向专业化、精细化发展，促进护理人员技能提升和学科建设，缩小区域间服务水平差距。 

2.4 有利于推动精神卫生事业健康发展：标准将促进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为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完善提供技术支撑，提高精神卫生服务能力，促进医疗机构间协作，推动辽宁省精神卫生事业与国内先进水平接轨，推动精神卫生事业健康发展。

（三）起草单位

本标准沈阳市安宁医院、中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沈阳市铁西区妇婴医院、辽宁省精神卫生中心、沈阳市精神卫生中心、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锦州市康宁医院、抚顺市第五医院、辽宁省第三荣军优抚医院、东港精神病医院、江汉大学、新疆塔城地区人民医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沈阳职业技术学院、辽宁何氏医学院、沈阳静安精神卫生医院共同起草完成。

（四）主要起草人及所做工作

表1  编写小组成员与分工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配

	赵静华
	女
	医养结合办主任/主任技师
	沈阳市安宁医院
	总体负责、制定方案

	李红丽
	女
	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
	中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
	规范汇总与标准文稿编写

	周  艳
	女
	副主任护师/护士长
	沈阳市铁西区妇婴医院
	标准文稿编写

	颜  浩
	女
	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沈阳市安宁医院
	技术负责人

	侯  影
	女
	护理部主任/主任护师
	辽宁省精神卫生中心
	制定方案

	谢丽娜
	女
	副院长/主管护师
	沈阳市精神卫生中心
	技术负责人

	齐俊华
	女
	护理部主任/主任护师
	抚顺市第五医院
	临床调研、数据整理

	周爱军
	女
	护理部主任/副主任护师
	锦州市康宁医院
	临床调研、数据整理

	高淑敏
	女
	护理部主任/主任护师
	沈阳市精神卫生中心
	临床调研、数据整理

	吴玉兰
	女
	护理部主任/副主任护师
	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
	临床调研、数据收集整理

	曲立新
	女
	护理部主任/主任护师
	沈阳市安宁医院
	资料收集

	李培新
	男
	副院长/主任医师
	辽宁省第三荣军优抚医院
	资料收集

	赵新萍
	女
	护理部主任/主管护师
	辽宁省第三荣军优抚医院
	资料收集

	傅琳丽
	女
	护理部主任/副主任护师
	东港精神病医院
	资料收集

	朱宏梅
	女
	副院长/副教授
	江汉大学护理学院
	资料收集

	李俊英
	女
	护理部副主任/主任护师
	辽宁省精神卫生中心
	临床调研、数据整理

	邱英
	女
	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辽宁省精神卫生中心
	临床调研、数据整理

	陈晨
	女
	护士长/主管护师
	辽宁省精神卫生中心
	资料收集

	党雪
	女
	护士长/主管护师
	沈阳市安宁医院
	规范汇总与标准文稿编写

	张崇
	女
	护士长/主管护师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资料收集

	石悦
	女
	护师
	沈阳市安宁医院
	规范整理

	徐欢
	女
	护士长/主管护师
	沈阳市精神卫生中心
	规范整理

	于占君
	女
	护理部主任/副主任护师
	沈阳静安精神卫生医院
	资料收集

	杨澜
	女
	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辽宁省精神卫生中心
	资料收集

	张改娟
	女
	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塔城地区人民医院
	资料收集

	王圆圆
	女
	教研室主任/副主任护师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规范整理

	张颜
	女
	副院长、副教授
	辽宁何氏医学院护理学院
	规范整理

	周立秋
	女
	护理部主任/主任护师
	辽宁省精神卫生中心
	临床调研、数据整理


（五）主要工作过程

确定《规范》编写任务后，牵头单位沈阳市安宁医院按照辽宁省市场监管局有关地方标准的文件要求，联合协作单位成立标准起草小组，及时召开编制小组会议，详细说明编制意义，并制定编制计划，提出编制要求，广泛征求编写小组人员的意见，开展前期准备工作，着手《规范》草案的编制工作。

标准起草小组进行了系统的资料收集和调查研究工作。首先收集相关法律法规、相关标准及期刊论文等，就标准框架征集省内各地区专科医院的工作模式、质量标准以及存在的瓶颈问题等，为标准研制和编写提供参考资料。二是起草组工作人员对省内主要城市如沈阳、大连、铁岭等地开展函询调研，熟悉了精神科护理服务的现状、模式、相关标准等，为标准编制做好准备。三是就精神科护理服务的术语定义、技术要点以及质量控制，与行业有代表性的辽宁省精神卫生中心、沈阳市精神卫生中心、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等精神科护理专家进行了重点研讨。四是在认真总结国家及我省在精神科护理领域现状和实践经验基础上，对调研情况和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梳理、反复分析研究后，确立了编制本《规范》的基本架构。

《规范》标准起草小组按照《辽宁省地方标准管理办法》、《辽宁省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细则（试行）》的有关要求，以认真负责、科学规范、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制定标准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出发，参考了WS/T 431-2023 《护理分级》、《精神科护理学》第五版、《精神科保护性约束专家共识》等，结合我省在该领域的具体情况，积极吸纳了各专科医院对精神障碍患者护理的工作经验，经过进一步分析整理，形成了《规范》草案稿。

完成草案稿后编制小组又进行了三轮撰写专家咨询。回收专家意见，对各位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逐一研究，积极采纳建设性意见，并对草案部分进行了修改，最终形成了《规范》工作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地方标准主要内容
（一）标准编制原则

1.规范性原则：本《规范》符合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和规定。

2.协调性原则：本《规范》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标准的有关规定，与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相协调。

3.科学性、先进性和适用性原则：本《规范》以满足护理人员满足精神障碍患者护理服务为前提，明确了“自伤、自杀、暴力行为、精神障碍、精神症状、外走行为、噎食、保护性约束”的概念；规范了病房管理要求、精神障碍患者安全、精神科一般护理、专科护理服务，并提出了服务质量评价与改进，满足省内精神科护理人员对精神障碍患者开展护理服务要求，对于规范我省精神科护理服务具有指导意义。
（二）地方标准主要内容

1、2章分别给出了范围和规范性引用文件。

3章术语和定义给出了自伤、自杀、暴力行为、精神障碍、精神症状、外走行为、噎食、保护性约束的定义。
4章病房管理基本要求，包括环境管理、制度建设、人员管理。

5章精神障碍患者安全，包括组织管理、风险评估、身份识别。
6章精神科一般护理，包括生活护理、向心力护理、病情观察与记录、健康教育、用药护理、饮食护理、康复护理。
7章专科护理服务，制订了精神科常见症状（兴奋状态、抑郁状态、木僵状态、幻觉状态、妄想状态、焦虑状态、强迫状态、睡眠障碍）护理措施；精神科危机状态（外走、暴力、自杀/自伤、噎食、保护性约束）的护理措施及应急预案。

8章服务评价与改进。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分析

本《规范》的制定是在充分征求精神专科医疗机构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对精神专科医疗机构日常专科服务监督、年度质控的工作实践及对大连、本溪、丹东、锦州、铁岭等开展此项工作的调研，保证了《规范》制定的准确性、可靠性和实用性，所规定的相关要求、服务内容及要求等内容得到实际工作的验证。

《规范》能够有效降低对精神障碍患者服务中各项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有效解决精神专科医院存在的人员专业技术缺乏，基础知识薄弱、服务标准不统一、质量监督管理不到位等系列问题。通过精准、规范和专业的护理，能提高精神障碍患者的生活质量，提高自我认知，早日回归社会，重返岗位，减轻家庭经济及人力负担，减少精神障碍患者所致的社会危害，促进社会平安、和谐。
本《规范》的编制，填补了辽宁省对精神障碍患者护理服务的地方标准空白，为精神科护理人员提供服务规范，实现省内对精神障碍患者护理服务的同质化，满足精神障碍患者多元化的服务需求，提升精神障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保护精神障碍患者权益不受侵害，使社会更容易接纳。

《规范》编制完成后预期达到辽宁省在精神障碍患者护理服务领域的先进水平，对推进我省精神专科护理服务工作、指导全省规范开展精神障碍患者护理服务工作树立标准，提高社会对精神障碍患者的认知度，同时也会通过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预防精神障碍患者复发。

四、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关系

本《规范》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标准的有关规定，与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相协调。
五、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结果和依据
本《规范》为辽宁省地方性基本规范要求，在起草过程中与所涉环节的主管部门交流，没有出现重大意见，本标准文本未见重大分歧意见。
六、推动标准实施的措施建议
（一）实施建议 

《规范》充分发挥项目归口在标准化建设中的引导、协调、组织作用，精神专科医院及综合医院的精神、心理科可根据本机构实际情况，充分参考《规范》，以保证精神障碍患者服务工作顺利开展，促进精神卫生事业的发展，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实施。
（二）管理措施

《规范》目的是使精神科护理服务人员能够为精神障碍患者提供规范的服务，各机构应大力开展培训，充分发挥机构、专业院校、职业院校等优势资源的作用，加大力度开展《规范》的宣贯及从业人员的培训。完善顶层设计、落实基层服务，定期开展多种形式培训，通过不断学习，完善专业技能及管理能力，保证服务能力持续提升。《规范》在精神障碍患者护理服务各环节的实施过程中，进行规范化管理与评价，发现问题及时改进。

七、拟作为强制性地方标准的须写明明确的法律法规依据 

无。

八、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沈阳市安宁医院       2026年1月29日

（联系人：赵静华，联系电话&微信：1584039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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